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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快讯 

研发费用 75%加计扣除落地 

 

 

为进一步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，支持科技创新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

局及科学技术部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正式发布《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

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》（财税[2018]99 号，以下简称“99 号

文”）。在原有政策基础上，允许所有企业实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

（以下简称“研发费用”）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由 50% 提高至 75% 。

99 号文适用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。 

 

自 2015 年起，国家加快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更新频率，以

放宽优惠适用条件，扩大优惠幅度为方向，对这项优惠政策进行了数次

调整。 

 

 
 

此前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已经从 2017 年起提高

至 75%。今年 7 月，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出七项减税措

施，其中便包括将 75%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推广至所有企业。99

号文正是该项举措的落实性文件。 

 

 
 



 

政策解读与建议 

 

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一项国际通行的优惠政策。区别于高新技术企业的

优惠待遇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适用范围更具有普适性。除列入负面清

单的行业以及活动外，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均可就其研发活动享受该项优

惠政策。此次将加计扣除比例统一调高至 75%进一步加大了对研发创新

活动的激励作用，相关企业应在确保合规的基础上，致力实现研发费用

加计扣除的应享尽享。 

 

执行口径和管理要求 

 

99 号文明确，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具体政策口径和管理要求与此前保

持一致。因此，企业应一如既往地做好相应的自我评估（如审慎判断所

在行业以及所从事的活动是否落入负面清单）以及研发项目筛选，严格

按照有关规定做好费用归集，并及时完成有关资料的准备和递送工作。 

 

75%比例适用期间 

 

根据 99 号文的规定，此次新政的适用期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

年 12 月 31 日。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，原先适用 75%加计扣除比

例的政策仅使用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；99 号文的发布意味着科技型

中小企业的 75%加计扣除比例待遇在实质上获得了延长。为了充分享受

75%比例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，相关企业有必要从中长期的角度，结合

企业发展预期对研发活动的整体安排作出提前规划。 

 

合规风险 

 

随着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的提高，企业因合规工作缺陷而可能面临的

责任也将随之增加。因此，企业应当尽可能提前着手对拟申报研发项目

的筛选及合同审阅工作，梳理境内外研发费用的归集流程。在必要时，

相关企业可以考虑寻求专业机构的协助，实现在风险可控基础上的税收

优惠最大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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